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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節  —  背景  

補選的原因  

1 .1   由 於 南 區 區 議 會 田 灣 選 區 民 選 議 員 苗 華 振 先 生 在 一 份 與

二 零 零 三 年 區 議 會 選 舉 有 關 的 文 件 中 遺 漏 要 項 ， 被 裁 定 觸 犯 了

《選舉管理委員會 (選舉程序 ) (區議會 )規例》 (“《區議會選舉程序

規 例 》 ”) 第 104(1) 及 (3 ) 條 及 《 選 舉 管 理 委 員 會 條 例 》 ( 第 541

章 ) (“《 選 管 會 條 例 》 ”)第 7 條 的 規 定 。 根 據 《 區 議 會 條 例 》 (第

547 章 )第 24(1) (d ) ( iv )條 ， 苗 先 生 因 而 喪 失 在 餘 下 任 期 中 繼 續 擔

任南區區議會議員的資格，以致該區議會自二零零四年八月二日

起出現一個議席空缺。  

1 .2 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署 長 根 據 《 區 議 會 條 例 》 第 32(1)條 的 規

定，在二零零四年八月二十日刊登的憲報公告，宣布該議席出現

空缺。  

1 .3   故 此 ， 選 舉 管 理 委 員 會 (“ 選 管 會 ＂ )須 根 據 《 區 議 會 條

例 》 第 33(1) (a )條 舉 行 補 選 ， 以 選 出 一 名 候 選 人 填 補 該 議 席 空

缺。  

選區  

1 .4   田 灣 選 區 是 南 區 地 方 行 政 區 的 17 個 區 議 會 選 區 之 一 ，

共有 9 ,304 名登記選民。附錄一的地圖顯示該選區的範圍。  

投票日及提名期  

1 .5 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於 二 零 零 四 年 九 月 二 十 四 日 的 憲 報 刊 登

公告，指定二零零四年十一月二十一日為是次補選的投票日，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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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 定 二 零 零 四 年 十 月 七 日 至 二 十 日 (首 尾 兩 天 包 括 在 內 ) 為 提 名

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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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 —  委任和提名  

委任  

2 .1   選 管 會 主 席 委 任 南 區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劉 國 材 先 生 ， JP， 為

是次補選的選舉主任，及南區民政事務助理專員李國雄先生為助

理選舉主任。這兩項任命已在二零零四年九月二十四日的憲報刊

登。選管會主席亦於二零零四年十月八日委任律政司高級政府律

師鄭大雅女士為助理選舉主任 (法律 )。  

2 .2   選 管 會 主 席 委 任 資 深 大 律 師 駱 應 淦 先 生 為 是 次 補 選 的 提

名 顧 問 委 員 會 (區 議 會 )， 在 有 需 要 時 就 獲 提 名 候 選 人 資 格 的 問

題，向選舉主任提供法律意見。駱先生的任命在二零零四年九月

二十四日的憲報刊登，任期由二零零四年十月七日起至十月二十

二日止。  

提名  

2 .3   在 提 名 期 結 束 時 ， 選 舉 主 任 共 接 獲 六 個 候 選 人 提 名 。 獲

提名人為關萬有先生、陳富明先生、王學今先生、陳柏泉先生、

莊銳先生及馮華興先生。選舉主任核實他們的提名均屬有效。由

於這六個提名個案並不複雜，故選舉主任無須就候選人的資格徵

詢提名顧問委員會 (區議會 )的法律意見。根據《區議會 (提名所需

的選舉按金及簽署人 )規例》第 2 條，獲提名為選舉候選人的人

士 ， 須 就 其 提 名 繳 存 或 由 他 人 代 其 就 該 項 提 名 繳 存 按 金 3,000

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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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候選人而設的簡介會  

2 .4   選 管 會 主 席 於 二 零 零 四 年 十 月 二 十 三 日 ， 假 南 區 區 議 會

會議室為六位候選人及其代理人主持簡介會，向他們簡介是次補

選有關的選舉安排及選舉法例和指引的主要條文。所有候選人均

有親自出席簡介會。與會者還有總選舉事務主任、選舉主任，以

及律政司、廉政公署和香港郵政的代表。這幾位部門代表各就屬

本身職權範圍內的有關事項向候選人作出簡介，並回答候選人所

提出的問題。  

2 .5   簡 介 會 後 ， 於 在 場 人 士 的 見 證 下 ， 選 舉 主 任 以 抽 籤 方 式

決定各候選人的候選人編號，以及把展示選舉廣告的指定位置分

配給他們。結果莊銳先生、馮華興先生、黃學今先生、陳富明先

生、關萬有先生及陳柏泉先生分別獲編為一號至六號的候選人。

田灣選區內共有 150 個指定位置，供候選人展示選舉廣告。每名

候選人平均獲得 25 個指定位置。  

2 .6   選 舉 主 任 於 二 零 零 四 年 十 月 二 十 九 日 在 憲 報 刊 登 公 告 ，

刊出候選人的姓名、候選人編號及各人的主要居住地址。  

選管會選舉指引的修訂  

2 .7   選 管 會 已 根 據 立 法 會 選 舉 活 動 指 引 的 最 新 修 訂 而 修 改 二

零 零 三 年 九 月 以 活 頁 發 表 的 區 議 會 選 舉 活 動 指 引 。 在 是 次 補 選

前，選管會已於二零零四年十月初印妥有關的修訂活頁並分送給

有關人士。主要的修改內容包括：  

( a )  候 選 人 必 須 在 選 舉 或 補 選 之 後 的 十 天 內 (而 非 七 天 內 )拆

除展示在政府土地／物業上的選舉廣告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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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 )  候 選 人 、 其 選 舉 代 理 人 或 監 察 點 票 代 理 人 在 任 何 時 候 ，

均不得觸摸任何選票；  

( c )  說 明 任 何 人 (包 括 候 選 人 )所 發 表 的 物 品 旨 在 阻 礙 其 他 候

選 人 當 選 ， 而 當 中 有 提 述 可 令 人 認 出 被 阻 礙 當 選 的 候 選

人的身份，則有關物品將被視為選舉廣告；  

(d )  說 明 用 作 阻 礙 候 選 人 當 選 的 選 舉 廣 告 的 有 關 選 舉 開 支 的

計算方法；  

( e )  增 加 一 項 新 條 文 ， 註 明 電 視 及 電 台 所 製 作 的 而 非 與 選 舉

有 關 的 時 事 或 其 他 類 型 節 目 ， 候 選 人 可 以 用 嘉 賓 身 份 參

加，但其參與必須切合節目的主題；  

( f )  選 舉 主 任 會 向 候 選 人 發 出 通 知 書 ， 要 求 他 們 在 投 票 日 拆

除張貼在禁止拉票區內的私人樓宇的選舉廣告；以及  

 (g )  在 選 舉 指 引 的 附 錄 部 分 加 入 有 關 進 行 選 舉 活 動 的 安 全 指

引 、 進 行 競 選 活 動 的 個 人 資 料 私 隱 的 指 引 ， 以 及 適 用 於

免費郵寄的選舉廣告摺叠方法的指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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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  —  籌備工作  

委任和培訓投票／點票站工作人員  

3 .1   由 於 是 次 選 舉 的 規 模 較 小 ， 因 此 無 須 由 各 政 府 部 門 招 聘

投票站及點票站工作人員，而是由選舉事務處的職員自行負責投

票站及點票站的工作。選舉事務處亦一如既往，在二零零四年十

一月十六日至十九日在灣仔愛群商業大廈 10 樓選舉事務處會議

室為該等職員安排一連串的內部簡介會及模擬投票及點票訓練。  

投票兼點票站  

3 .2   與 以 往 的 補 選 和 二 零 零 三 年 區 議 會 選 舉 一 樣 ， 是 次 補 選

的投票和點票工作亦在同一場地進行。因為這個選區的選民人數

眾多，為了方便他們投票，故選舉事務處在田灣設立兩個投票兼

點 票 站 ︰ 一 個 位 於 明 愛 香 港 仔 服 務 中 心 (編 號 ︰ D1301)， 另 一 個

在 聖 公 會 田 灣 始 南 小 學 (編 號 ︰ D1302)。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在 二 零

零四年十月二十九日的憲報刊登公告，指定該等地點作為投票站

及 點 票 站 。 聖 公 會 田 灣 始 南 小 學 被 指 定 為 是 次 補 選 的 主 要 點 票

站，而該處將會有最多選民投票，並會用作公布選舉結果之用。  

3 .3   票 站 於 投 票 日 前 的 星 期 六 (即 二 零 零 四 年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)

下午設立。位於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的票站場地，是以木板間隔

一分為二︰一邊為投票站，內設投票間、發出選票櫃檯及投票站

人員工作檯。投票活動只限於在投票站範圍內進行。另一邊則預

留作點票站之用，內設點票檯及點票用具，地上劃有記號標示點

票區的範圍，亦有一個角落留給投票站主任作為處理問題選票之

用。點票站是在投票結束後才開放使用。至於另一個位於明愛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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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仔服務中心的票站地方則較細，整個場地在投票時間內被劃作

投票之用，直至投票時間完畢才將整個場地轉變作為點票站。  

寄給選民的通知書  

3 .4   在 二 零 零 四 年 十 一 月 八 日 ， 選 舉 事 務 處 把 投 票 通 知 書 寄

給所有已登記的選民。和過去選舉的做法一樣，通知書還夾附了

候選人簡介單張、投票指南、投票站位置圖、南區民政事務專員

呼籲選民於投票日前往投票站投票的信件，以及廉政公署所製備

的小冊子，提醒選民必須保持選舉廉潔公正的重要性。  

宣傳活動  

3 .5   選 舉 事 務 處 發 出 新 聞 稿 ， 公 布 與 是 次 補 選 有 關 的 多 項 主

要活動的資料，例如選管會主席為候選人舉辦的簡介會、投票及

點票情況、選管會成員及其他貴賓巡視票站等。有關活動亦受到

傳媒的廣泛報道。此外，所有與是次補選有關的資料均有給上載

選管會及選舉事務處的網站，供市民瀏覽。  

應變計劃  

3 .6   為 避 免 因 無 法 預 料 的 情 況 (如 惡 劣 天 氣 )而 導 致 補 選 不 能

如期舉行，選舉事務處曾與上述兩個場地的管理當局作出安排，

預 留 該 兩 個 場 地 在 投 票 日 之 後 的 星 期 日 (即 二 零 零 四 年 十 一 月 二

十 八 日 )作 投 票 及 點 票 用 途 。 另 外 亦 預 留 後 備 的 投 票 箱 、 選 票 及

其他選舉器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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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節  —  投票過程  

投票時間  

4 .1  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在 二 零 零 四 年 十 月 二 十 九 日 的 憲 報 公

布，投票時間為上午七時三十分至晚上十時三十分。  

後勤支援安排  

4 .2   和以往舉行的補選一樣，選舉事務處在愛群商業大廈 13

樓的辦事處設立一個中央指揮中心及查詢中心，由上午七時開始

運作至點票結束為止，由選舉事務處職員值勤。中央指揮中心負

責兩項工作︰ (a )監督整個投票的運作過程，並在有需要時為投票

站 工 作 人 員 提 供 後 勤 支 援 ﹔ 以 及 (b )負 責 收 集 有 關 的 統 計 資 料 (例

如每小時的投票率、各投訴處理部門所收到的投訴個案數目及類

別 ) ， 並 通 過 傳 媒 公 布 周 知 。 查 詢 中 心 為 市 民 提 供 查 詢 熱 線 服

務，以及向投票站工作人員提供支援，解決在投票站內的問題個

案，如有關選民投票資格的個案等。  

4 .3   在 南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設 立 了 一 個 由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配 備 人 手

的地區指揮中心，作為各投票站主任和選舉主任的聯絡點。該中

心負責通知選舉主任和助理選舉主任所有區內發生的重大事項，

也負責處理選舉主任所收到、由投票站主任或其他投訴接收單位

轉介的選舉投訴。地區指揮中心轄下設有一個地區工作組，負責

處理投票站外禁止拉票區附近的公眾地方發現的違規選舉廣告和

非法拉票活動。  

4 .4   此 外 ， 另 有 一 個 投 訴 中 心 設 於 海 港 中 心 10 樓 的 選 舉 事

務處辦事處，負責處理以電話或傳真方式向選管會直接提出或由

其他投訴處理部門向選管會轉介的投訴個案。投訴中心由選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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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書處的投訴組人員值勤，運作時間由投票開始起至投票結束為

止。  

4 .5   警 方 及 民 眾 安 全 服 務 隊 (“ 民 安 隊 ＂ )在 禁 止 拉 票 區 、 禁

止逗留區及票站內協助維持秩序。  

新安排  

4 .6   為 回 應 對 投 票 期 間 在 投 票 站 內 非 法 使 用 流 動 電 話 的 關

注，選管會在二零零四年立法會選舉中實施了新措施。在是次區

議會補選中，這些措施亦被採納，當中包括：  

( a )  在 投 票 站 內 外 (包 括 在 投 票 間 內 )張 貼 更 多 顯 眼 告 示 ， 提

醒 選 民 任 何 人 在 未 獲 投 票 站 主 任 、 選 舉 主 任 或 選 管 會 以

書 面 作 出 的 明 示 准 許 而 在 投 票 站 內 使 用 流 動 電 話 、 傳 呼

機 或 任 何 其 他 器 材 進 行 電 子 通 訊 ， 或 在 投 票 站 內 拍 影

片、拍照、錄音或錄影，均屬違法；  

(b ) 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向 選 民 發 出 選 票 時 ， 會 提 醒 選 民 在 投 票

站內不要使用流動電話或照相機；  

( c )  拆 除 投 票 間 前 面 的 布 簾 ， 以 便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、 候 選 人

及 其 代 理 人 可 觀 察 選 民 有 否 在 投 票 間 內 使 用 流 動 電 話 或

照相機；以及  

 (d )  在投票間外劃定更大的限制區 (該兩個投票站的限制區範

圍分別為 1 .5 米及 2 米 )，當有選民在投票間填劃選票

時 ， 其 他 人 均 不 得 進 入 或 停 留 在 該 限 制 區 內 ， 以 免 有 人

觀看到該選民在選票上的選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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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7   此 外 ， 為 免 其 他 選 民 ， 包 括 站 在 發 出 選 票 櫃 檯 前 等 候 領

取選票的選民後的另一位選民，看到那些存放於櫃檯上的選民冊

內 的 個 人 資 料 (即 姓 名 及 身 份 證 號 碼 )， 發 出 選 票 櫃 檯 前 劃 了 一 個

禁區 (兩個投票站的禁區範圍分別是 0 .5 米及 1 米 )，而在櫃檯上

前端亦豎立了紙板座。  

投票人數  

4 .8   田灣選區的 9 ,304 名登記選民中，有 3 ,976 人往投票站

投票，比起這選區在二零零三年區議會一般選舉時的投票人數多

了 70 人。這次補選的投票率為 42 .73%，略低於二零零三年區議

會一般選舉的整體投票率 44 .1%，以及略低於這選區在該次一般

選舉的 44 .35%(當時這選區的登記選民為 8 ,807 人 )。有關是次補

選的每小時投票率分項數字，請參閱附錄二。  

貴賓巡視票站  

4 .9   選 管 會 主 席 胡 國 興 法 官 、 選 管 會 委 員 成 小 澄 博 士 及 前 委

員梁乃鵬博士在投票日早上到訪兩個票站。他們首先在上午十時

左右到達位於明愛香港仔服務中心的票站，然後在上午十時十五

分左右到達位於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的票站。他們對兩個票站的

各項投票安排感到滿意，且見到票站內秩序良好，而票站外面的

禁止拉票區亦然。巡視完畢後，他們在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的禁

止逗留區外會晤傳媒。選管會主席向傳媒表示，他們已在早上巡

視了兩個投票站，並對投票站的各項安排感到滿意。  

4 .10   投 票 日 當 天 上 午 十 一 時 左 右 ， 政 制 事 務 局 局 長 林 瑞 麟 先

生到兩個投票站巡視，之後並會晤傳媒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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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節  —  轉換場地用途  

5 .1   投 票 於 晚 上 十 時 三 十 分 結 束 ， 兩 個 投 票 站 的 大 門 亦 同 時

關上。兩個票站的大門均即時貼上告示，告知公眾人士及各有關

方 面 ， 投 票 已 經 結 束 ， 而 投 票 站 將 暫 時 關 閉 ， 以 便 改 裝 為 點 票

站。於點票開始前，每個票站外亦張貼出告示，展示票站將會約

在何時重開讓市民入內觀察點票過程。  

5 .2   此 刻 在 兩 個 投 票 站 內 ， 投 票 站 主 任 各 自 在 候 選 人 及 其 代

理人在場的情況下把各投票箱密封，而其他投票站工作人員亦同

時進行把投票站改裝為點票站的工作。兩個票站的改裝工作在少

於三十分鐘內完成。當投票站為點票作準備而關閉時，各候選人

及其代理人均獲准留在站內。  

5 .3   投 票 時 間 結 束 後 ，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隨 即 被 調 配 處 理 點 票

工作，而投票站主任則負責監督點票過程。  

5 .4   選 管 會 主 席 和 成 小 澄 博 士 在 聖 公 會 田 灣 始 南 小 學 的 票 站

(即 主 要 點 票 站 )監 察 轉 換 場 地 用 途 的 整 個 過 程 。 他 們 對 有 關 過 程

感到滿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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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六節  —  點票  

點票開始  

6 .1   晚 上 十 一 時 左 右 ， 兩 個 票 站 重 開 讓 傳 媒 及 市 民 入 內 監 察

點票過程。每個票站的投票站正副主任在所有在場人士面前，把

密封的投票箱搬到點票檯上。在主要點票站內，投票站主任把投

票箱開封，然後由選管會主席、成小澄博士、政制事務局局長及

選 舉 主 任 把 全 部 選 票 倒 出 。 點 票 工 作 隨 即 開 始 。 在 另 一 個 點 票

站，則由投票站主任把投票箱開封，她在副主任的協助下倒出選

票，開始點票工作。  

無效選票及問題選票  

6 .2   在兩個票站的投票箱內的 3 ,975 張選票中，有 19 張是根

據《區議會選舉程序規例》第 78 條被即時列為無效並不予點算

的選票，另有 15 張則被鑑定為問題選票。問題選票是否有效，

由 投 票 站 主 任 負 責 裁 定 。 投 票 站 主 任 在 助 理 選 舉 主 任 (法 律 )協 助

下，在各在場的候選人及其代理 人面前，逐一檢查這 15 張問題

選票，以裁定它們是否有效。該 15 張問題選票經檢查後，結果

有 1 張被裁定無效，是以不獲接納；因此，不予點算的選票總數

為 20 張。其餘 14 張問題選票則被裁定有效，獲得接納。有關的

不 予 點 算 的 選 票 (包 括 無 效 選 票 及 投 票 站 主 任 經 考 慮 後 拒 絕 接 納

的問題選票 )的分析載於附錄三。  

選舉結果  

6 .3   點 票 完 畢 後 ， 投 票 站 主 任 將 已 點 算 的 選 票 數 目 與 選 票 結

算表的數目對照，以作核實。在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的投票站，

選票結算表的數字比經點算的選票數目多出一票。根據過往選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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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驗，這種輕微的差距是可以接受的，並非罕見。原因可能是有

一名選民在發出選票櫃檯領取選票後，不填劃選票又不投入投票

箱，卻把選票拿走。至於在明愛香港仔服務中心的投票站，其選

票結算表的數字與經點算的選票數目相符。  

6 .4   兩 個 票 站 的 點 票 工 作 在 差 不 多 同 一 時 間 ， 即 午 夜 十 二 時

二十分左右完成。另一票站的投票站主任利用電話及圖文傳真通

知主要票站的投票站主任該站的點票結果，後者隨即把兩個票站

的點票結果通知選舉主任。獲第二高有效選票 (1 ,170 票 )的候選人

王學今先生當時提出重新點算該選區的所有選票的要求。投票站

主 任 在 徵 詢 助 理 選 舉 主 任 ( 法 律 ) 的 意 見 後 ， 決 定 不 接 納 有 關 要

求，因為當選的候選人跟王先生所得票數的差距懸殊，並無充份

理由支持重新點票。選舉主任在午夜十二時三十分左右公布選舉

結果︰陳富明先生以 1 ,423 票當選，所得票數佔所有有效票數的

總數 (3 ,955 票 )的 36%。其中三名候選人︰莊銳先生、馮華興先生

及陳柏泉先生，分別獲得 87、 91 及 19 票。由於他們各自得到的

票數少於有效選票總數的 5%，因此按照《區議會 (提名所需的選

舉按金及簽署人 )規例》第 4(2)條，他們的選舉按金須予沒收。選

舉結果已在二零零四年十一月二十五日刊登於憲報號外，現載於

附錄四。  

選管會會晤傳媒  

6 .5   選 舉 結 果 公 布 後 ， 選 管 會 主 席 和 成 小 澄 博 士 在 點 票 站 內

會晤傳媒。選管會主席表示，對於兩個票站的投票兼點票安排，

以及整個點票過程能夠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完成並得出選舉結果，

他們都感到滿意。選管會主席亦表示，選管會對是次補選的一般

安 排 感 到 滿 意 ， 並 會 繼 續 作 出 檢 討 ， 找 尋 需 予 改 善 的 地 方 。 此

外，整個補選過程都體現了公平、公開和誠實的原則，對此他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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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欣慰。最後，選管會主席感謝各有關方面給予協助，令補選得

以圓滿結束。  

  



15 

第七節  —  投訴  

處理投訴期  

7 .1   一 如 以 往 的 補 選 ， 在 是 次 補 選 中 所 收 到 的 投 訴 個 案 均 由

選管會本身負責處理，而非如一般選舉時成立投訴處理會處理投

訴。  

7 .2   處 理 投 訴 期 由 二 零 零 四 年 十 月 七 日 (即 提 名 期 開 始 日 )起

至二零零五年一月五日 (即投票日後 45 天 )止。在這段期間，市民

向選管會、選舉主任、投票站主任、警方及廉政公署作出的投訴

共 82 宗 (包括 66 宗在投票日接獲的投訴，詳情請見下文第 7 .3

段 )。在上述 82 宗投訴個案中，涉及因使用揚聲器／電話拉票而

對選民做成滋擾的投訴有 27 宗，涉及在禁止拉票區進行非法拉

票活動的投訴有 26 宗，而涉及選舉廣告的投訴則有 15 宗。所有

經處理的投訴個案分項數字載於附錄五。  

在投票日接獲的投訴  

7 .3   在 投 票 日 的 投 票 時 間 內 ， 選 舉 事 務 處 投 訴 中 心 、 選 舉 主

任、投票站主任及警方共接獲 66 宗投訴個案，而廉政公署則沒

有收到任何投訴。有關分項數字如下︰  

選舉事務處投訴中心  ︰ 11 宗  

選舉主任  ︰ 50 宗  

投票站主任  ︰ 3 宗  

警方  ︰ 2 宗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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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4   上 述 66 宗 個 案 均 獲 迅 速 處 理 ， 而 其 中 65 宗 已 當 場 解

決。至於餘下的一宗個案涉及投訴一位處理爭執的警務人員，接

獲該投訴的選舉主任須在投票日後作出跟進。所有個案詳情載於

附錄六。  

調查結果  

7 .5   投訴期間所接獲的 82 宗個案經過處理和調查後，有 59

宗被裁定成立或部分成立， 20 宗被裁定不成立。而餘下的三宗個

案 ( 一 宗 涉 及 虛 假 陳 述 及 兩 宗 涉 及 賄 賂 ) ， 則 仍 在 廉 政 公 署 調 查

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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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節  — 檢討及建議  

8 .1   選 管 會 在 是 次 補 選 後 ， 按 照 以 往 做 法 就 補 選 的 各 方 面 情

況作出全面檢討，探索可進一步改善的地方，以供日後參考。選

管會對於投票及點票各項安排，大致感到滿意。  

(A)   投票兼點票安排  

8 .2   據 選 管 會 觀 察 所 得 ， 在 二 零 零 三 年 區 議 會 一 般 選 舉 中 ，

以 及 所 有 在 二 零 零 三 年 及 二 零 零 四 年 舉 行 的 區 議 會 補 選 (包 括 是

次 補 選 )中 ， 投 票 兼 點 票 安 排 均 運 作 暢 順 。 是 次 補 選 的 點 票 工 作

在兩個不同地點同時進行，期間並無遇到任何困難。  

8 .3   建 議 ︰ 鑑 於 有 關 的 點 票 安 排 推 行 成 功 ， 選 管 會 建 議 在 日

後的區議會補選沿用投票兼點票的安排。  

(B)   在明愛香港仔服務中心的投票站  

8 .4   選 管 會 認 為 上 述 投 票 站 的 面 積 較 細 。 而 在 較 大 型 的 選 舉

遇上更高投票率時，該票站或會變得過於擠迫。選管會也知道該

地點被揀選為投票站是由於它易於到達，而且該處亦較接近大多

數選民的住處。現時區內並無其他更好的選擇。  

8 .5   建 議 ︰ 選 管 會 建 議 ， 在 進 行 大 型 的 一 般 選 舉 時 若 預 期 出

現更高的投票率，而附近別無他選，便應考慮把部份選民編配到

區內其他最接近的投票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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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節  — 鳴謝  

9 .1   選 管 會 謹 向 下 列 政 府 決 策 局 及 部 門 致 意 ， 感 謝 他 們 在 整

個補選期間給予的寶貴協助︰政制事務局、民安隊、律政司、機

電工程署、食物環境衞生署、政府物流服務署、路政署、民政事

務總署、香港警務處、香港郵政、廉政公署、政府新聞處、地政

總署、工商及科技局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事處及公務員事務局法

定語文事務部。是次補選得以圓滿結束，上述各方所作出的貢獻

至為主要。  

9 .2   選 管 會 尤 其 感 謝 選 舉 事 務 處 人 員 、 擔 任 選 舉 主 任 及 助 理

選 舉 主 任 的 人 員 ， 以 及 為 是 次 補 選 擔 任 提 名 顧 問 委 員 會 (區 議 會 )

的執業大律師。  

9 .3   選 管 會 亦 衷 心 感 謝 傳 媒 廣 泛 報 道 是 次 補 選 的 各 主 要 環

節。  

9 .4   最 後 ， 選 管 會 謹 向 前 往 投 票 的 選 民 ， 以 及 選 舉 期 間 恪 守

選舉法例和指引的人士深表謝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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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節  — 展望未來  

10 .1   選 管 會 面 臨 的 最 迫 切 的 主 要 任 務 是 將 於 二 零 零 五 年 三 月

六日舉行的東區區議會堡壘選區補選及深水埗區議會南昌中選區

補選。接著是將於二零零五年三月二十日舉行的南區區議會鴨脷

洲北選區補選。各項籌備工作經已展開。選管會將會繼續確保所

有公開選舉都是在公開、公平和誠實的情況下進行，並會一如既

往，聽取市民就如何改善日後的選舉安排所提出的意見。  

10 .2   選 管 會 建 議 在 行 政 長 官 認 為 適 當 的 時 候 ， 向 公 眾 發 表 本

報告，讓市民大眾知悉選管會在是次補選中如何依循《選管會條

例》履行其職責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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